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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致木星全球基金子基金－木星動力債券基金（「子基金」）股東的通知 

 

 

 此乃要件，請即處理。閣下如有任何疑問，請尋求專業建議。 

 

盧森堡，2024 年 8 月 22 日 

 

 

各位股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現通知閣下，本公司的香港簡要基金說明書（「香港簡要基金說明

書」）將就子基金作出以下修訂。 

 

 

董事會已決定更新香港簡要基金說明書子基金摘要書「總體投資比重」一節中有關名義價值總和及

槓桿水平的披露，以作澄清之用，並使該等披露與本公司其他子基金摘要書保持一致。 

 

就此而言，「總體投資比重」一節的措詞將修訂如下（插入部分以劃線標示，刪除部分以橫線劃

線）： 

 

「基金的總體投資比重按絕對風險值法計算。本基金的槓桿水平按名義價值總和計算，預計介於 0 

至 400%之間，預期不會超過 500%，但有可能達到更高的槓桿水平。倘若槓桿水平較高，本基金的

風險狀況將維持不變。只要本基金是證監會認可並分類為「非衍生產品基金」，本基金就必須遵守

證監會關於衍生產品的淨投資比重不得超過 50%的規定。 

 

名義價值總和可能因投資經理的分析及對市場狀況的看法而有所不同。例如，當投資經理認為最適



合使用衍生工具來改變基金的利率、貨幣或信用投資時，槓桿水平可能增至更高水平。」 

 

子基金的所有其他主要特點將保持不變，上述更改不會使子基金產生任何額外費用。子基金的投資

風格、投資理念及投資策略不會改變。 

 

現階段預計子基金的風險狀況不會發生變化。然而，謹請注意，倘過多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子基金

的風險狀況可能（但不一定）不時會更高。 

 

反映上述變動的香港簡要基金說明書，可適時於本公司網站www.jupiteram.com1 查閲，亦可向香港

代表免費索取。 

 

倘閣下對本通知內容有任何疑問或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資料，請聯絡本公司的香港代表Jupiter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其辦事處位於香港中環遮打道18號歷山大廈1705-1706室，電話：

(852) 3125 8111。 

 

本公司董事對本通知所載資料負責。 

 

倘閣下需要進一步的資料，請聯絡閣下的財務顧問。 

 

 

代表董事會 

謹啟 

 

 

請注意，上述網站的内容未經證監會審閲或審批。其可能包含未經證監會認可及不可向香港公眾發售的基金

資料，投資者應相應審慎行事。


